附件7
                                               备案编号：

物业服务招投标

中标备案表
物业服务项目名称：                      
所在镇街（园区）：                      
项 目 地 址 ：                          
招   标   人：                  （盖章）                          

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制
年  月  日 

说 明

一、招标人应当在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后，持所需资料到项目所在地镇街（园区）办理中标备案和合同备案手续。

二、开发建设单位或业主共同决定的招标主体应当如实填报，并对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三、填报本表的同时，应当提交下列资料（以下规定的各类证明材料的复印件都须加盖企业或业主共同决定的招标主体公章，由工作人员核对原件后，应当加盖“此件与原件相符”印，并按以下顺序装订成册）:

1、评标委员会的评标报告（原件）;

2、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原件）;

3、中标通知书（原件）;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资料。

注：本表一式二份，属地主管部门一份，招标人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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